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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補助專任教師赴友校短期訪問研究或講學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96年 7月 4日第 9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9月 28日育亞(研)字第 096000481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年 7月 30日育亞(秘)字第 098000430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15日第二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11日育亞(秘)字第 0990009268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8日第三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日育亞(秘)字第 1000003967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17日 101學年第十七次(總次第八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5月 2日育亞(發)字第 102000279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17日一○一學年第二十三次(總次第八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30日育亞(秘)字第 102000469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7日一○二學年(總次第一○四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1日育亞(發)字第 103000354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6日一○三學年第十次(總次第一一七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14日育亞(秘)字第 104000424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7日一○五學年第二次(總次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2日育亞(秘)字第 105000720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7日一○五學年第七次(總次第一四三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5日育亞(秘)字第 105001095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18日一○六學年第五次(總次第一五五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7日育亞(國際)字第 1060009798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3日一○八學年第十七次(總次第二○三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8日育亞(研)字第 109000445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5日一一一學年第三次(總次第二四一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1日育亞(國)字第 1110008083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補助專任教師赴境外友

校進行短期訪問研究或講學，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友校，係指與本校簽訂姐妹校或其他合作交流契約經本校認可公

告之外國或大陸、港澳地區學校。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短期訪問研究或講學，係指赴友校從事一至二週之學術研究或專

題性之講學活動。 

第  四  條    補助金額依下列區域分類，其標準如下： 

一、美洲及歐洲地區，每名每次以新臺幣四萬元為上限。 

二、日本、澳洲及紐西蘭地區，每名每次以新臺幣三萬元為上限。 

三、大陸、港澳、韓國及東南亞地區，每名每次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四、其他地區由審查委員會參考行政院頒布「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決定補助項目及金額，但以四萬元為上限。 

第  五  條    本校專任教師（不含留職停薪及留職留薪進修者），服務滿二年以上，得檢附

下列資料一式二份，經所屬學術單位審查後，向本校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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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研究或講學計畫書。 

三、依訪問學校要求語言撰寫之研究或講學有關之代表性論文、專書或講義。 

四、訪問學校邀請函或許可文件。 

    每年辦理兩次申請作業，第一次於五月三十一日前，第二次於九月三十日前

得提出申請。同一年度內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論文、專書或講義合著者，以補助一人為限。 

基於本校與交流學校之合作需要，指派教師赴友校短期訪問研究或講學者， 

依友校邀請函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不受前三項之限制。 

第  六  條    國際處受理申請人之申請後，應將申請資料彙整，由副校長召集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審查委員會，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 

一、交流內容與申請人之學術領域及其所屬學術單位之發展相關性。 

二、學術或專業成就。 

三、研究或講學計畫內容。 

四、教師評鑑成績。 

五、補助項目及金額之適切性。 

   前項審查通過之申請人（以下簡稱受補助人），其補助金額經簽呈校長核定

後，由國際處公告並通知受補助人。 

第  七  條    受補助人之補助經費，由當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付。 

第  八  條    受補助人應於核定公告日期後兩週內，將預訂出國、回國日期，以書面簽呈

權責主管核定後，送國際處備查；至遲應於當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出國，逾期

視同放棄。 

第  九  條    受補助人出國訪問研究或講學期間，不得同時向本校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 

第  十  條    受補助人於學期中赴友校進行短期訪問研究或講學者，給予公假，並由受補

助人自行於學期結束前補課完畢或自行洽妥代課教師，不得影響學生受教權

益。 

第 十一 條    受補助人返校後，應於一個月內，檢附下列書件，辦理結案及經費核銷。 

一、訪問研究或講學心得報告ㄧ式二份。 

二、護照影本、來回機票存根正本、航空公司購票證明（或旅行同業公會統

一印製之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及旅遊平安保險費收據正本。 

三、受補助人簽收日支費之領據。 

第 十二 條    受補助人返校後，應配合國際處或所屬學術單位安排在學校發表訪問研究或

講學心得。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追溯自 111年 8月 1日施行。 

 

 


